附件2：

复印注册申报资料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拟对你公司申报的                  产品（受理号:    ）进行专家咨询。咨询形式为   审。现请你公司准备注册申报资料复印件一式  份，于  月  日前送达我中心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1、 所有注册申报资料（包括补充资料）复印件装订成册，以方便专家评阅;

2、复印件需影印清晰，编写页码和目录，并加盖申报单位骑缝章；

3、注册申报资料所含照片需提供原件/彩色复印件；

4、原文资料应完整翻译，并提供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性声明。

若存在下列情况，你公司有权利对某些专家提出回避建议（须说明具体理由并提供相应证据），我中心在确定专家名单时会酌情考虑：

1、专家同本企业有某种利益关系；

2、专家同与本企业有利益冲突的企业有某种利益关系；

3、有可能影响专家公正性的其他情况。

请将回执签章后传真或快件寄回我中心，也可与注册申报资料复印件一并送达我中心。

有关会议时间、地点待确定后另行通知。（会审时需要）

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 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

年  月  日

电话：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地址：北京西直门外大街6号中仪大厦        邮编：100044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回执：
	建议回避的专家
	回避理由

	
	

	
	
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／代理人签章：           日期：

注：该回执可另附页，回避证据可附在后面。

